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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7 日 
交通部公告  交航字第 09600084501 號 

主  旨：預告「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第 3 條第 1 項船員最低月薪資表修正草

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及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 修正依據：船員法第 27 條。 
三、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otc.gov.tw）「公告事

項」網頁。 
四、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登刊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航政司。 
(二) 地址：10052 臺北巿仁愛路 1 段 50 號。 
(三) 電話：(02)23492356。 
(四) 傳真：(02)23811550。 
(五) 電子信箱：yt_lin@motc.gov.tw。 

部  長 蔡 堆 

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第三條第一項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依「船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於九十一年十月一日制訂施行，共計六條文，並依同法第二項規定船員最低薪資不得低於

勞動基準法基本工作標準所定之工資，按各職級船員上船服務之航線，訂定船員最低月薪資表。 
本標準第三條第一項所訂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資表，經航運團體檢討，應比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自九十六年七月一日生效調漲基本之工資，由每月新臺幣一萬五千八百四

十元調漲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並以漲幅九‧○九%調整各職務之薪資標準，經中華民國輪船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海員總工會及中華民國船長公會協商同意，為保障船員權益，配合

修訂。 
另依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第十二條規定，外國籍船員待遇得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

營運人與受僱之外國籍船員所屬工會協商辦理，非強制採負面表列不適用情形，爰該表備註欄刪

除「二、本表不適用於非中華民國籍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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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第三條第一項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附表 現行附表 說  明 
附表 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資表 

單位：新臺幣 元

國際航線 國內航線  

遠洋 
航線 

近洋 
航線 

台灣、

香港 
琉球 
航線 

離島 
航線 

環島、

湖泊、

港區 

船長 70,587 51,857 41,589 31,775 22,187
輪機長 66,662 47,931 40,381 30,567 21,054
大副、大管

輪、經理 47,032 36,154 27,547 26,339  

船 副 、 管

輪、副理、

事務長、報

務人員 

33,746 25,584 21,507 21,507 19,997

水手長、副

水手長、餐

勤 長 、 銅

匠、泵匠、

機匠長、副

機匠長、電

匠 、 冷 氣

匠 、 通 用

長、副通用

長、服務員

領班 

25,970 20,602 20,299 19,696 18,639

幹練水手、

舵 工 、 機

匠、大廚、

通用員、機

械士 

24,082 18,714 18,487 17,884 17,280

水手、副通

用員、副機

匠、二廚、

廚工、服務

員 、 洗 衣

工、事務員 

19,854 17,891 17,280 17,280 17,280

備註：薪津包括薪資及津貼，薪資應占薪津總額百

分之五十以上。 

附表 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資表 

單位：新臺幣 元 

國際航線 國內航線  

遠洋

航線

近洋

航線

台灣、

香港

琉球

航線

離島

航線

環島、

湖泊、

港區 

船長 64,705 47,536 38,124 29,127 20,338 
輪機長 61,107 43,937 37,016 28,020 19,300 
大副、大管

輪、經理 43,113 33,141 25,252 24,144  

船 副 、 管

輪、副理、

事務長、報

務人員 

30,934 23,452 19,715 19,715 18,331 

水手長、副

水手長、餐

勤 長 、 銅

匠、泵匠、

機匠長、副

機匠長、電

匠 、 冷 氣

匠 、 通 用

長、副通用

長、服務員

領班 

23,806 18,885 18,608 18,055 17,086 

幹練水手、

舵 工 、 機

匠、大廚、

通用員、機

械士 

22,075 17,155 16,947 16,394 15,840 

水手、副通

用員、副機

匠、二廚、

廚工、服務

員 、 洗 衣

工、事務員

18,200 16,400 15,840 15,840 15,840 

備註：一、薪津：包括薪資及津貼，薪資應占薪津總

額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表不適用於非中華民國籍船員。 

附表修正理由如下：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公告自九十七年七

月一日生效調漲之

基本工資，由原每

月新臺幣一萬五千

八百四十元調漲為

每月新臺幣一萬七

千二百八十元，漲

幅為九點○九%，

依船員法第二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船

員最低薪資不得低

於勞動基準法基本

工作標準所定之工

資，並經中華民國

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

海員總工會及中華

民國船長公會協商

同意，船員最低月

薪資表（附表）比

照 上述漲 幅調整

之。 
二、依外國籍船員僱用

許可及管理規則第

十二條規定，外國

籍船員待遇得由船

舶所有人或船舶營

運人與受僱之外國

籍船員所屬工會協

商辦理，非強制採

負面表列不適用情

形，爰該表備註欄

刪除「二、本表不

適用於非中華民國

籍船員」，以維船

員權益。 

 

 


